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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说明及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

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并发表说明及意见如下： 

一、董事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全体投

资者投资回报情况之下提出的，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符合《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18-2020年）

股东回报规划》等规定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

诺，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不会

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市场前景、产销计划、

合作关系、实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计应当是合理

的；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在日常

经营中，受市场行业需求波动、产业链供求变化、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根据

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调整所致。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严控关联交易，保证公

平、公正，价格公允。 

三、董事会关于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以及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董事会对公司 2019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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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1、委托理财类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20,900 55,08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0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41,000 25,000 0 

合计 191,900 80,080 0 

2、其他证券类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证券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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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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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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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出售金

额 

报告期

损益 

期

末

账

面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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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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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1552

28 

19 中

希 01 
28,00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28,000.00 28,000.00 334.01  其他 

自

有

资

金 

境内

外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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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34 

神州

数码 
2,393.73 

公允

价值

计量 

2,167.60 226.12   0 2,788.46 661.63  

交易

性金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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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有

资

金 

境内

外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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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

广核 
1.25 

公允

价值

计量 

0 0   1.25 2.41 1.16  

交易

性金

融资

产 

自

有

资

金 

合计 30,394.97 -- 2,167.60 226.12 0 28,001.25 30,790.86 996.81 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

公告披露日期 
2019年 01月 31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

公告披露日期 
 

 

3、2019 年度证券投资的收益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证券投资余额约 8 亿元，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金融资产变动损益为 139万元，委托理财收益 1,926万元。 

（二）证券投资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1、公司专门制定了《证券投资内控制度》，对证券投资的原则、范围、审批权

限、管理和实施、信息披露等方面均作了详细规定,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子公司

以自己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进行证券投资，没有出现使用他人账户或向他人提供

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情形，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2、公司证券投资的资金为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提高了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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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为公司创造了一定的投资回报，未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没有使

用募集资金及专项财政拨款等专项资金进行有关证券投资事宜，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内部审计，规范

证券投资内部控制程序及流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投资决策、投资执行和风险控制

等环节的控制力度，防范和控制投资风险。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要

求开展证券投资业务，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及公司《证券投资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说明及意见》之签章页） 

 

董事（签字）： 

 

 

 

郭为                    费建江                 李鸿春 

 

 

 

 

 

 

 

杨晓樱                   韩玉华                  罗婷 

 

 

 

 

 

 

 

王永利                  吕本富                   王能光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月 27日 

 


